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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源头 强监管 严末端

桓台县渣土运输车辆全过程监管
文/图 记者 张晓宁 通讯员 赵鑫

3月30日，桓台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到山东新城建工股份有限公
司等企业的施工工地进行巡查，查验出入口是否干净，进出车辆是否手续齐
全、篷盖，车体是否干净等，对于不干净的责令冲洗，装载过重的适量卸货。

源头控制高站位、运输监管高精度、处置规范高标准、执法查处高严
格——— 桓台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按照“四高”要求，多措并举、精准落实，扎实开
展渣土车管控工作。自城乡环境大整治精细管理大提升活动开展以来，通过

“控源头、强监管、严末端”的方式，逐项细化工作措施，实现渣土运输车辆全
过程监管。

桓台县综合行政执
法局平台搭建高站位、备
案管理全覆盖、责任到位
抓落实，抓好渣土车辆的
源头管控，“开好头、收好
尾”，为运输行为管控“加
码”。

搭建渣土供需平台。
为解决建筑渣土无处消
纳的问题，搭建起“渣土
供需信息服务平台”，及
时掌握桓台县域内渣土
产生情况；向有渣土需求
的工程和属地通报信息，
畅通了渣土“供”“需”信
息交流途径，实现渣土资
源的循环利用，在一定程
度上遏制了因供求信息
交流不畅而发生的乱倾
倒现象。目前，已依托此
平台完成渣土供需调运
约80万方。

推行备案管理制度。
严格按照渣土运输备案
审批规定，仔细梳理渣土
运输单位备案资质。申
请备案的运输单位需具
备以下条件：运营手续齐
全；拥有5辆以上新型环
保渣土运输车辆；所属运
输车辆需有“统一标识”

“统一标牌”；运输车辆装
有GPS定位系统，并将
GPS信号接入智慧城管
数字化平台。满足上述

条件的运输单位，可向桓
台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申
请备案，经审核备案后方
可从事渣土运输，未经审
核备案的渣土公司一律
不得从事渣土运输。截
至目前，经审核备案的渣
土运输单位共11家，运
输车辆共98台。

外租车辆承诺管理。
为了帮助运输企业实现
更多的经济利润，缓解建
设高峰时段“一车难求”
的情况，结合自身实际，
对本地备案公司进行有
序引导，允许本地备案公
司在渣土产生集中、运输
车辆不足时，临时租用外
部渣土运输车辆。但备
案公司需遵守“承诺制
度”，即就临时租用外部
车辆的管理方面与县综
合行政执法局签订《管理
承诺书》，由备案公司承
担外租车辆的管理，如出
现渣土违规运输问题由
备案公司一并承担相应
责任。

渣土处置严格核验。
按照“先申请、后现场、再
办证”的流程，规范化办
理渣土处置许可手续。
桓台县行政审批局先对
渣土处置申请人提交资
料的完整性进行预审，然

后和行政审批局的工作
人员共同对渣土的产生
地和消纳地进行现场勘
验，审验合格后再由桓台
县行政审批局核发许可
手续。通过对渣土产生
地和消纳地的现场核实，
进一步掌握渣土处置的
方量，为实现建筑渣土核
准处置率100％提供了
保障。

施工工地加强监管。
实行“工地出入冲洗检
查”和“三定三盯”（即定
人、定岗、定职责，盯工地
出入口、盯运输路段、盯
消纳场所）制度，定人定
点对建筑工地出入口和
重点路段进行值守，严格
按照《施工工地出入口管
理要求》对城区及周边在
建工地进行逐一检查，渣
土运输车辆驶离工地均
进行冲洗，确保车辆车
体、轮胎无尘，工地出入
口至主干道延伸线道路
干净、整洁，对发现的违
规行为一律责令施工工
地进行停工整改。自城
乡环境大整治精细管理
大提升活动开展以来，累
计出动执法人员700余
人次，检查重点道路及施
工工地1000余处次。

源头控制高站位 从头到尾措施“加码”

运输监管高精度 部门联合执法“加劲”

在对渣土车的运输
监管方面，桓台县综合行
政执法局打出“部门联
合、加强监管、顶格处罚”
的“组合拳”，为运输监管
加大齐抓共管的“力劲”。

实行审批车辆必检
制度。通过与桓台县行
政审批局沟通协调，建立
起“审批推送制”，即桓台
县行政审批局将审批的
渣土运输车辆信息及时
推送给桓台县综合行政
执法局，桓台县综合行政
执法局根据推送信息科
学调派执法人员，对审批
车辆逐一开展日常检查。
今年以来，已通过“审批
推送制”检查审批车辆
81辆，审批车辆的检查
率达100%。

严格渣土运输车辆
管理。为解决夜间渣土
运输违法行为较多、不易
监管的问题，桓台县综合
行政执法局联合交警部
门共同印发了《关于加强

渣土运输车辆管理的通
告》,以《通告》的形式将
桓台县域内渣土运输时
段全部变更为日间运输，
运输时间定为上午8:30
-11:30、下 午 13:30-
16:30，除此之外，非特
殊情况一律停运。

部门联合齐抓共管。
与桓台县公安局、交通
局、交警部门建立24小
时执法联动机制。桓台
县公安局通过“公安部门
大数据多维融合平台”，
对渣土运输车辆的运行
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并及
时推送渣土车辆违法信
息；综合行政执法局、交
通局、交警部门通过对推
送信息中渣土运输轨迹、
密集区域、主要运输时间
段的统计和分析研判，科
学调配执法队员对重点
区域和主要路段进行布
控，并根据职责分工对渣
土违规运输行为进行分
类处罚。自城乡环境大

整治精细管理大提升活
动开展以来，三部门共开
展联合执法100余次，查
扣渣土车辆74台，其中
桓台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共查处渣土类行政违法
运输行为25起，收缴罚
款88000元。

加强外区县车辆管
控。为有效打击外区县
车辆来桓违规运输渣土
和建筑垃圾乱倾乱倒现
象，桓台县综合行政执法
局利用“公安部门大数据
多维融合平台”中电子巡
逻和GPS追踪技术，查实
外区县无核准手续违规
运输渣土行为，然后将相
关案件线索移送给有管
辖权的区县进行联合查
处，从而加大对跨区县违
规运输渣土行为的打击
力度。截至目前，通过此
种方式共向高新区、张店
区等区县移交渣土类违
法运输线索25起，涉案
车辆48台。

桓台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查验渣土运输车手续。

巡逻排查高强度 执法查处落实“加严”

严厉打击私设消纳场行为。为杜绝私
自设立建筑垃圾消纳场可能造成的环境影
响，桓台县综合行政执法局通过无人机机
巡和执法人员人巡相结合的方式对桓台县
域范围进行排查，对发现的个人私自设立
建筑垃圾消纳场行为，联合桓台县公安局
进行调查管控，强化了对违法收储行为的
威慑力度。

鼓励建设镇级消纳场和村级临时收集

点。为切实解决因建筑垃圾产生量大、消
纳场不足而引起的乱倾乱倒问题，桓台县
制定奖补措施，鼓励镇级标准化建筑垃圾
消纳场和村（居）建筑垃圾临时收集点的建
设。通过专人管理、定期清运、严格考核等
方式，加强已建成镇级标准化建筑垃圾消
纳场和村（居）建筑垃圾临时收集点的管
理，对建筑垃圾乱倾乱倒现象的发生起到
了一定的防治效果。


